附件2

河源市DIP付费病种辅助目录设置方案

一、建立疾病严重程度目录
疾病严重程度分型辅助目录根据是否具有并发症/合并症、并发症/合并症危及范围及死亡状态等疾病数据特征，划定不同辅助目录等级并赋予加权系数，客观反映疾病的复杂程度以及资源的消耗水平（附件2-1、附件2-2）。
（一）非肿瘤病例疾病严重程度分型标准,目录及加权系数
1.死亡病例（IV级）。死亡病例以住院天数3天为界分为两组，其中住院天数3天及3天以下的作为IV-A级，住院天数3天以上的作为IV-B级。
[bookmark: _GoBack]2.重度病例（Ⅲ级）。重度病例是病情较为严重，除主要诊断以外，同时具有“功能衰竭、休克、菌血症、脓毒血症”等全身系统性并发症/合并症的次要诊断，且住院天数3天以上的病例。
3.中度病例（Ⅱ级）。中度病例是除主要诊断以外，同时具有“重要器官病损+重要脏器感染”等局灶性并发症/合并症的次要诊断，且住院天数3天以上的病例。
4.次要诊断辅助目录（I-A级）。将住院天数3天及3天以下的病例作为I-A级。
（二）肿瘤病例疾病严重程度分型标准，目录及加权系数
1.死亡病例（VI级）。死亡病例以住院天数3天为界分为两组，其中住院天数3天及3天以下的作为VI-A级，住院天数3天以上的作为VI-B级。
2.放化疗病例（V级）。放化疗病例是肿瘤放、化疗对资源消耗有显著影响，住院总费用明显高于同DIP其他病例的严重病例，其中Ⅴ-A级作为放疗严重病例，Ⅴ-B级作为化疗严重病例。
3.转移病例（IV级）。转移病例是肿瘤有转移或在其他部位有并发肿瘤（次要诊断中含有肿瘤的诊断，所属类目与主要诊断不同），且住院天数3天以上的病例。
4.重度病例（Ⅲ级）。重度病例是病情较为严重，除主要诊断以外，同时具有“功能衰竭、休克、菌血症、脓毒血症”等全身系统性并发症/合并症的次要诊断，且住院天数3天以上的病例。
5.中度病例（Ⅱ级）。中度病例是除主要诊断以外，同时具有“重要器官病损+重要脏器感染”等局灶性并发症/合并症的次要诊断，且住院天数3天以上的病例。
6.次要诊断辅助目录（I-A级）。将住院天数3天及3天以下的病例作为I-A级。
二、建立年龄特征病种辅助目录
对7岁以下及65岁以上的病种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数据判断疾病与年龄存在一定关系的病种，建立年龄特征病种目录并确定有关系数（附件2-3、附件2-4）。
三、病种辅助目录的应用
（一）符合病种辅助目录条件的病例，在主目录病种分值的基础上，应用病种辅助目录加权系数对病例的分值进行校正。
计算公式：符合病种辅助目录病例的分值=主目录病种分值×（1+病种辅助目录加权系数）
（二）同时符合疾病严重程度及年龄特征病种辅助目录的，按加权系数高的执行。
（三）费用偏差较大的病例不应用病种辅助目录加权系数，按照《河源市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用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结算办法》有关公式计算分值。

附件：2-1.非肿瘤病例疾病严重程度目录及加权系数
      2-2.肿瘤病例疾病严重程度目录及加权系数
      2-3.7岁以下年龄特征病种辅助目录及加权系数
      2-4.65岁以上年龄特征病种辅助目录及加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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